招标项目编号：  
合同订单
        
	甲方(需方)：  
	订单编号：       

	乙方(供方）：     
	签订时间：  

	  
	合同签订地：平山县 


受甲乙双方签订的《供应商合作协议》编号  约束，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，特签订本合同订单：
1、 产品信息：
	计划号
	存货编码
	产品名称
	规格型号、品牌
	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总价（元）
	交货日期
	备注

	  
	  
	   
	   
	   
	   
	   
	   
	   
	   

	   

	合计￥：   元（含   %增值税，人民币大写：   。增值税税款   元，不含税金额   元。)

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付款进度：全部到货后且对应发票入账起隔三个月付90%，剩下10%为质保金，产品验收合格且发票全部入账 1 年后（无息）付清。  。
三、本订单是甲乙双方签订的《供应商合作协议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受其约束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双方均应遵守并履行《供应商合作协议》的条款内容。
四、本合同订单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电子签章对双方均具约束力。一式3份，甲方执2份，乙方执1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	甲方（章）：  
	乙方（章）:  

	单位地址：   
	单位地址：    

	法定代表人：   
	法定代表人：    

	委托代理人：   
	委托代理人：    

	邮箱:   
	邮箱：    

	电话：   
	电话：    

	开户银行：
	开户银行：    

	账号：
	账号：    









